
附件2
	金港街道动迁安置小区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指导清单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主要内容
	工作部门
	备注

	1
	补齐安全设施短板
	实施动迁安置小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。
	金港消防救援中队、消防机制办、港区派出所、南沙派出所
	

	2
	
	推进消防设施设备维护改造更新。
	金港消防救援中队、消防机制办
	

	3
	
	试点建设小区微型消防站。
	金港消防救援中队、消防机制办
	

	4
	
	全面摸排小区非机动车停车充电问题，针对隐患突出停车区域设置隔离并增设简易喷淋等消防设施。
	金港消防救援中队、消防机制办、港区派出所、南沙派出所、建设管理办
	

	5
	
	对 15 年以上老旧电梯全覆盖开展安全评估。
	保税区市场监管局
	

	6
	
	探索引入保险机制，推进电梯修理改造更新。
	社会事业办
	

	7
	完善基础设施功能
	集中对建设年代较长、功能设施问题较为突出的动迁安置小区开展问题体检，对于 2000 年之前的小区分步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同步实施。
	建设管理办、保税区市场监管局
	

	8
	
	老旧外墙立面粉刷、小区路面改造。
	建设管理办
	

	9
	
	绿化补种。
	建设管理办
	

	10
	
	小区雨污水分流。
	建设管理办
	

	11
	
	水电管网规整。
	建设管理办
	

	12
	
	补充安防监控设施。
	保税区政法办、社会治理办
	

	14
	
	推进小区停车位和非机动车棚改造建设。
	消防机制办、建设管理办
	

	15
	
	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改造提升，加大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。
	消防机制办、建设管理办
	

	16
	提升便民服务水平
	充分利用社区用房、物业经营用房个性化设置医疗、托育服务设施。
	保税区城乡发展局
	

	17
	
	充分利用社区用房、物业经营用房个性化设置养老服务设施。重点改造“一老一小”、儿童友好、邻里助餐等服务设施，配建为老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料中心。
	社会事业办、建设管理办
	

	18
	
	充分利用社区用房、物业经营用房个性化设置体育服务设施。
	宣传文明办
	

	19
	
	统筹辖区内物业企业、社会团体、志愿服务团队等力量参与小区治理。
	宣传文明办、社会事业办
	

	20
	开展环境卫生清理
	全覆盖实施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。全面清理小区楼道、门厅、出入口堆放的杂物，保证小区环境整洁。
	农村工作办、综合执法局
	

	21
	
	加大非法占用公共区域及消防通道的处罚力度，确保逃生通道畅通。
	金港消防救援中队、港区派出所、南沙派出所、消防机制办
	

	22
	
	深化垃圾分类，强化装修垃圾、大件垃圾源头投放管理。
	农村工作办、综合执法局
	

	23
	
	整治小区内乱搭乱建、随意晾晒等违章搭建现象。
	综合执法局
	

	24
	
	清理僵尸电瓶车、汽车等，规范小区内养犬、停车、飞线充电等顽疾。
	港区派出所、南沙派出所、金港消防救援中队、消防机制办、建设管理办
	

	25
	提升物业管理水平
	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，重点围绕物业服务、安全管理等方面开展“点题整治”。开展“美好家园”创建活动。发挥物业企业小区“前哨”作用，收集社情民意、化解矛盾纠纷。
	社会事业办
	

	26
	
	鼓励市场化优质物业企业积极参与动迁安置小区物业管理。加强社区物业党建联建，不断扩大物业企业党的工作和组织覆盖。鼓励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物业+生活服务，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。
	社会事业办、党群工作办
	

	27
	落实长效保障机制
	坚持建管并举，按照一街道一工作方案、一小区一实施方案因地制宜结合现有财政保障模式、物业费收缴以及小区业主意愿，形成小区管理长效保障方案，推进物业服务全覆盖。
	社会事业办、建设管理办
	

	28
	
	充分整合小区物业用房或周边低效闲置空间、经营用房等配套资源。
	社会事业办、建设管理办
	

	29
	
	充分整合公共广告、市政绿化等配套资源。
	综合执法局
	

	30
	
	探索引进社会资源和力量，逐步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。
	社会事业办
	





